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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（草案）》（征求社会意见稿）

的说明 

 

一、立法背景 

古树名木是自然界和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，是森林资源中的瑰

宝，具有重要的历史、文化、生态、科学、景观和经济价值。古树

名木保存了弥足珍贵的物种资源，传承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，孕

育了自然绝美的生态奇观，承载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乡愁情思。保护

古树名木，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，是建设生态文明

和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，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。 

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古树名木保护工作，多次作出重要指示

批示，强调“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，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”。

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，指导各地、各有关部门扎

实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，积极实施古树名木抢救复壮，建立健全

古树名木保护法律法规，创新宣传教育方式，切实加强古树名木保

护管理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但是，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古树名木

保护专项法律制度，实践中还存在保护意识不强、投入资金不足、

保护措施不力、地方制度规定参差不齐等问题，擅自移植、工程损

坏、盗伐盗卖等人为破坏现象时有发生。同时，森林法、环境保护

法虽然对保护古树名木进行了原则性规定，但缺乏具体措施。因此，

亟需加快推动古树名木保护立法，将中央决策部署以法律形式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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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落实，进一步规范古树名木保护工作，强化古树名木保护法治

保障。 

二、起草过程 

2020 年，我局成立了由局领导担任组长、国家林草局和住房城

乡建设部有关司局共同参与的立法工作专班。2022—2023 年，条例

先后列入国家林草局、自然资源部年度立法工作计划。2021 年 8月、

2022 年 10 月，我局两次征求了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；2022

年 6月，征求了 6 个有关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的意见；2022 年 10 月，

征求了全绿委成员单位、高法院、高检院等 36个有关中央和国家机

关的意见；2023 年 7 月，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征求了各省级城市绿化

主管部门的意见。期间，国家林草局与住房城乡建设部多次共同召

开专题会议对反馈意见进行逐条研究，对涉及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

研讨，经全面统筹考虑并多次修改完善，形成了《草案》（征求意

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草案》）。 

三、《草案》主要内容 

《草案》共 6章 48条。包括第一章总则、第二章资源调查与公

布、第三章养护、第四章保护管理、第五章法律责任、第六章附则。 

（一）关于适用范围和定义。《森林法》《环境保护法》对古

树名木保护作出了规定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关于加快推进

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》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《关于坚

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做好“三农”工作的若干意见》《关于抓好“三

农”领域重点工作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》和国务院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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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发的《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》等都对古树名木保护提出了明

确要求，《草案》据此明确了立法目的，规定了适用范围，即我国

境内除人工培育的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商品林外的所有古树名

木，对古树、名木、古树群的定义予以明确。 

（二）关于分级保护。不同树龄古树的生理机能、综合价值等

存在差异，一般来说，树龄越大其生理机能越弱，需要更加细致的

保护；树龄越大其综合价值越大，需要重点保护，《草案》据此规

定古树名木按照树龄大小实行分级保护，具体分为特级、一级、二

级保护。一方面，根据古树的树龄划分三级保护，有利于实施更加

精细化的保护和管理。另一方面，与《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》

明确的城市古树名木分级和《古树名木鉴定规范》等现行林业标准

规范确定的古树名木分级相衔接，统一全国古树名木分级标准。 

（三）关于管理体制。基于部门职责分工、各地古树名木保护

管理实际情况和管理体制，《草案》分层次规定了全国各级绿化委

员会，林业主管部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、其他有关部门，

以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保护管理职责。确定了经费保障和补偿补

助制度建立、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、社会参与和监督、表彰和奖励

等机制，充分调动相关责任人和社会公众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。 

（四）关于资源调查与公布。《草案》规定了古树名木资源普

查、补充调查的实施主体和周期，确定了鉴定、公示、认定、公布、

备案等古树名木资源调查流程，明确要求“一树一档”建立古树名

木图文档案和电子信息数据库，实施动态管理。规定县级以上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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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对依法认定并公布的古树名木落实

养护责任、划定保护范围、开展巡查检查等。 

（五）关于养护。《草案》规定古树名木坚持日常养护与专业

养护相结合的养护原则，对科学养护提出要求。明确古树名木的日

常养护实行责任制，对日常养护责任的内容以及日常养护责任单位

或个人的确定和管理进行了规定，确保古树名木“棵棵有人管”。

明确了古树名木专业养护的流程、实施主体及危害损害处置，对制

定重大灾害损害古树名木应急预案作了规定。 

（六）关于保护管理。按照《森林法》中明确的“国家保护古

树名木和珍贵树木。禁止破坏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及其生存的自然

环境”要求，《草案》规定了古树名木的保护范围划定，确定了设

立古树名木保护标志、设置保护设施、开展保护巡查检查行为的主

体、内容、要求，对禁止开展的损害古树名木及其生长环境的行为

进行明确。规定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和土地开发利用中落实建设

控制要求，明确涉及古树名木的建设项目应采取避让措施，统筹古

树名木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。明确了古树名木移植的情形、程序和

管理机制，对古树名木的合理利用、传统经济树种古树的管理、危

急情况下砍伐古树名木、古树名木的死亡处置等作了规定，协调处

理古树名木保护与社会公众生命安全的关系、古树名木保护与利用

的关系。 

（七）关于法律责任。《草案》对实施非法砍伐等禁止行为、

建设工程违反规定、违规移植、擅自处理死亡古树名木、养护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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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和主管部门失职等违法行为设定了法律责任，明确了古树名木保

护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，相关处罚条款主要依据《森林法》和最高

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四十

四条的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，按照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

进行处罚。对于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明确按照一定

数额进行处罚，罚款标准为各地已出台的条例、办法规定的处罚标

准的中上水平。对于构成犯罪的，做好行刑衔接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 


